如有建议或意见，请以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注明联系人、联系方式，于2023年9月15日17:00之前送至我单位，逾期不受理（如邮寄，2023年9月15日17:00之后到达本单位的邮件将不再受理）。
项目要求（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徐州市区污泥处置
二、项目报价
本项目采用单价采购，不接受超过180元/吨（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投标报价。报价包括完成项目涉及的一切税、费、投标人利润等全部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三、项目概况
1、本项目采购总规模不低于900吨/日，分6个采购包，每个采购包的处置能力不低于150 吨/日。每个投标人可以参与全部采购包投标但只允许中一个采购包，中标顺序为采购包1至采购包6。采购包1主要处置奎河等污水处理厂污泥，采购包2主要处置龙亭等污水处理厂污泥，采购包3主要处置三八河等污水处理厂的污泥，采购包4主要处置荆马河等污水处理厂的污泥，采购包5主要处置西区、新城区等污水处理厂的污泥，采购包6主要处置丁万河等污水处理厂的污泥。
2、污泥处置地点位于徐州境内。考虑运输成本，原则上运距不超过50公里（超过50公里的运输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
3、投标单位应有污泥处置资质的环评验收或环评备案手续，污泥处置工艺及生产现场应符合环保要求，处置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物必须达标排放。
4、污泥处置单位应安装污泥称重自动化系统及监控视频，并与监管单位联网。 

5、投标单位为污泥处置项目执行主体，全权负责污泥处置项目的投资、建设与运营，合同签订后即可处置污泥。为保证进行污泥处置的相关厂房、设备等均由投标单位自行提供，采购人仅按投标单位所报单价支付污泥处置服务费用。污泥处置设备应具有一定的技术先进性和良好的运行稳定性。 

6、服务期限：三年。
四、其他要求
见招标文件第五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五、意见反馈时间

2023年9月12日至2023年9月15日17:00。
六、意见反馈联系方式

联系人：唐流霞
联系方法：0516-80802220

地址：徐州市新城区新安路9号

